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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吉林省知识产权强企工程实施方案的通

知 

  吉知产运用字〔2021〕1 号 

各市、州知识产权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吉林省知识产权强企工程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 

  吉林省知识产权局 

  2021 年 6 月 25日 

    

  附件 

  吉林省知识产权强企工程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知识产权强

省建设的实施意见》（吉办发〔2020〕28 号），激发全省企业创新活力，通过

实施吉林省知识产权强企工程，引导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强政策扶持，培育

一批知识产权强企，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知识产权高质量

发展工作部署，培育一批高价值专利密集、转化运用成效显著的知识产权强

企，通过重点扶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选树强企典型

进行宣传推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激发全省企业创新活力，为建设知识产权

强省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条件 



  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实现转化运用，经营发展状况良好，近 3年未被列入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管理名单，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有效专利拥有量 10 件以上或维持年限超过 10 年的有效发明专利 5件以

上； 

  2.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额达 500 万以上； 

  3.专利转让、许可或转化的数量 2件以上； 

  4.近三年以来知识产权经费投入 100 万元以上； 

  5.专利产品销售收入占企业销售收入比值达 30%以上； 

  6.获得中国专利奖或省专利奖 1件以上。 

  三、工作程序 

  （一）发布申报指南。每年上半年发布年度项目申报指南，明确申报条

件，各市、州知识产权局（管理部门）组织辖区内的企业申报。 

  （二）组织评审。省知识产权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组织专家通过

形式审查的企业进行评审，经集体讨论后确定拟列企业名单，向社会进行公

示。 

  （三）立项备案。公示无异议后，确定年度吉林省知识产权强企业名单，

予以备案，并实施动态管理。 

  四、支持措施 

  （一）对备案的吉林省知识产权强企，通过省级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补

助资金予以支持。 

  （二）对知识产权强企开展的专利导航项目、获得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予以

重点支持和补助。 

  （三）加强知识产权强企人员培训辅导，提高知识产权人员能力素质，更

好服务企业发展。 

  （四）加大知识产权强企宣传推介力度，选树典型，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影

响力，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五、组织管理 



  省知识产权局负责吉林省知识产权强企评选、备案和统筹管理，各市、州

局负责本辖区内有关工作的组织落实，并按照实际情况适当给予配套支持。省

局定期跟踪知识产权强企工作情况，加强服务对接，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过

程中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 

  （联系人：知识产权运用处 王智宇 0431-84338856） 

   


